
垃圾管理计划编制指南 

1  引言 

1.1  本指南为船舶符合垃圾管理计划的要求提供指导，并意在帮助船东/船舶

经营者实施经修订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V 的第 10.2 条。前提

是假定垃圾管理计划的编制者熟悉经修订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V 和《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V 实施指南的要求。 

1.2  船东和船舶经营者还应就船上垃圾处理查阅其他可获得的技术指导，例

如 ISO 21070“船上垃圾管理和处理标准”，其概述了船上垃圾管理的最佳管理操

作方式，并在符合经修订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V 的情况下，

应包括在任何垃圾管理计划内。 

1.3  船舶垃圾管理计划应详细说明船舶具体的垃圾处理设备、布置和程序。

该计划可包含现有公司的说明摘录和/或参照。 

2  规定性要求 

2.1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V 第 10.2 条规定如下： 

“每艘 1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和每艘核准载运 15 名或以上人员的船舶，以及

固定或浮动平台，均应携有一份船员必须遵守的垃圾管理计划。该计划应就减少、

收集、储藏、加工和处理垃圾（包括船上设备使用）提供书面程序，还应指定负

责执行该计划的人员。该计划应基于本组织制定的指南，并用船员的工作语言书

写。” 

3  防止垃圾污染 

3.1  为达到具有成本效益和对环境无害的效果，许多垃圾管理规划者将互补

的技术组合起来管理垃圾，例如： 

.1  减少来源； 

.2  再使用或回收利用； 

.3  船上加工（处理）； 

.4  在允许的有限情况下排放入海；和 

.5  排放至港口接收设施。 

3.2  当要求物料和食物供应时，船公司应鼓励供应方在早期去除和减少所有

包装以限制船上垃圾的产生。 



3.3  当船上产生垃圾时，应规定程序以使船员能整理能在船上再使用或在适

当的港口接收设施回收利用的材料。 

3.4  船舶垃圾由不同部分组成，其中一些按照《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附则 V 进行管理，而其他的可在当地、全国或区域内进行管理。垃圾的每个组

成部分应分开评估以确定该类垃圾的最佳管理操作方式。 

4  应在垃圾管理计划中处理的事项 

4.1  负责执行计划的指定人员 

4.1.1  按经修订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V 第 10.2 条，该计划

应指定一人负责执行计划。该负责人应确保垃圾管理计划得到遵循。 

4.1.2  船员应协助该负责人确保垃圾的最少化、收集、分隔和加工在船上所

有区域是适当和有效的。 

4.2  收集垃圾程序 

4.2.1  确定适当的容器进行收集和分隔[①]。 

4.2.2  确定容器以及收集和分隔站的位置。 

4.2.3  描述垃圾从产生的源头传送至收集和分隔站的过程。 

4.2.4  描述垃圾应如何在主要收集和分隔站之间进行处理以及与下列各项有

关的其他处理方法： 

.1  接收设施的需求，并考虑到可能的当地回收利用装置； 

.2  垃圾在船上加工和可能再次使用； 

.3  储藏；和 

.4  在允许的有限情况下排放入海。 

4.2.5  描述培训或教育计划以便于收集垃圾和整理可再使用或回收利用的材

料。 

4.3  加工垃圾的程序 

4.3.1  确定负责加工设备操作的人员。 

4.3.2  确定可用的加工设备及其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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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确定加工设备和加工站的位置。 

4.3.4  确定每个可用加工设备加工的垃圾种类。 

4.3.5  描述能再使用或回收利用的材料应如何在主要加工站和储藏或传送站

之间进行处理。 

4.3.6  描述用于下列各项的加工程序： 

.1  接收设施的需求，并考虑到可用的回收利用装置； 

.2  储藏；和 

.3  在允许的有限情况下排放入海。 

4.3.7  描述培训或教育计划以便于垃圾的加工和材料的再使用或回收利用。 

4.3.8  确定垃圾管理用设备的操作和维护的标准操作程序。这可参阅船上可

用文件。 

4.4  垃圾或可再用或可回收利用材料的储藏程序 

4.4.1  确定每种垃圾或可再用或可回收利用材料的可用储藏站的位置、预定

用途和容量。 

4.4.2  描述垃圾储藏状况（例如，“食物—冷冻”；“罐头—压实和堆积”；

“纸—压实并应保持干燥”等）。 

4.4.3  描述垃圾（包括可再用或可回收利用材料）如何在储藏站之间进行处

理并进行如下排放： 

.1  排放至接收设施，并考虑到可用的回收利用装置；和 

.2  在允许的有限情况下排放入海。 

4.4.4  描述培训或教育计划以便于储藏垃圾和选择废弃物流中的再使用和回

收利用部分。 

4.5  垃圾排放程序 

4.5.1  描述船舶程序以确保和证明符合经修订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附则 V 关于垃圾排放的规定。 


